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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輔導各區公所推展社區發展工作實施計畫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名稱： 

□          區公所                                                                                                     

□          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姓名：          聯絡電話：                                                 

           總幹事姓名：          聯絡電話：             

                          

 

活動名稱：                                      

計畫實施日期：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實施地點：                       預計受益人數： 

檢附

資料 

□申請表             

□社區基本資料表 (※請於社區培力資源網下載，逐欄檢視並填寫/修改，如理監事會會

議召開情形、理監事及會員人數、班隊或據點等資訊，路徑為臺中市社區培力資源網

/社區及據點查詢/關鍵字搜尋/點選自己的社區發展協會/社區簡介/社區基本資料表)   

□計畫書(含經費概算表) 

□講師學經歷     □課程表 

□觀摩社區之「社區簡介」及「社區特色（優點）及「觀摩該社區之目的及交流重點」

等資料 

□其他，請說明：                         。                                

申請項目 

一般性

計畫 

□1.社區性活動 

□2.社區觀摩(※受觀摩之社區須經中央各部會或該縣市政府評鑑為甲等以上或獲有獎

項。) 

□3.社區行銷 

□4.福利服務 

政策性

計畫 

1.區公所提出申請  

□(1)地方性研習 

□(2)社區觀摩(※受觀摩之社區須經中央各部會或該縣市政府評鑑為甲等以上或獲有獎

項。) 

□(3)辦理全區民俗節慶、社區才藝競賽或社區成果展演等活動 

□(4)製發社區幹部工作服 

□(5)電腦伴唱機取得公開播放授權 

□(6)辦理社區守望相助巡守作業 

 

 

 

 

附件二

一 

圖    記 

或 

關    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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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區發展協會提出申請 

□(1) 協助本局辦理當年度政策工作計畫或活動，視計畫需求補助額度 

□(2) 參加衛生福利部選拔榮獲「績效組-優等獎」或「卓越組-卓越、銅質卓越、銀質

卓越、金質卓越」之社區 

□(3) 參加衛生福利部選拔榮獲「績效組-甲等獎」之社區 

□(4) 參加衛生福利部選拔榮獲「績效組-服務與創新獎」之社區 

□(5) 「經區公所或本市審核通過推薦參與本市或衛生福利部社區發展工作選拔」或

「通過臺中市福利社區認證」之社區 

□A.經區公所或本市審核通過推薦參與本市或衛生福利部社區發展工作選拔 

□B.通過本市福利社區認證 

計畫 

總經費 元 申請金額 元 

其  他 

經  費 

來  源 

□區公所補助：               元
 

 

□其他機關補助：           元(請列明機關名稱及補助金額)
 

 

□自籌：                   元
 

（自籌經費包括申請單位編列、民間捐款、收費等）
 

 

 
區公所審核意見（申請對象為社區發展協會時填寫） 

□1.通過會務認證(依社區培力資源網公布之最新會務認證結果) 

□2.未通過會務認證，但經輔導並確認 

(1)訂於__年__月__日召開會員大會(2) 訂於__年__月__日召開完成改選。                                  

  3.社區基本資料表  

    □(1)有更新資料已檢附   □(2)無缺漏資料無須更新(無須檢附) 

□4.其它檢附資料正確無誤，申請項目符合規定。 

□5.本次申請一般性計畫，前已核定累計金額：              。 

□6.本次申請政策性計畫，需一般性計畫補助之經費額度已明確規劃用途： 

    第1次訂於    年    月辦理                    活動； 

    第2次訂於    年    月辦理                    活動。 

□7.依區域之整體需求，本計畫有執行之必要。 

□8.其他，請說明：                         。 

承辦人 業務主管 機關首長 

 

 

 

  

 


